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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第十一屆一次會議秘書處 

 
 
 

關於完善新勞動合同法的建議 

 

 

 
今年一月一日出臺的新勞動合同法，在社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在中國經濟急速發展下，新法旨

在更清晰釐訂勞資的關係，立法原意是好的。不過，過去約兩個月，社會出現了有律師借新勞動合

同法，煸動工人對抗僱主，及社會對條文理解混亂等現象。我與一些香港法律界人士研究過新勞動

合同法的問題後，有以下建議。 

 

 

一、 制定實施條例，釐清灰色地帶 

 

在制定「實施條例」時，應充份平衡工人及企業雙方利益，不能過於理論化並有需要就一些未

考慮的情況作出交代。同樣重要的是，制定的過程要作充份諮詢，不宜操之過急。 

 

目前新勞動合同法下，部分具爭議的條例包括，要求勞資雙方簽訂「無固定期限的勞動合

約」，這條例如果處理不當,將令資方難以靈活調配人手，窒礙企業的發展。另外，新法例的四十

一條，提到廠方大規模裁員要在 30 天前與工會商量及向勞動局報告，工會有權反對，而廠方亦需

提出合理的理由，但商業理由不獲接納；四十一條並沒有充份考慮現實情況。我認為，有必要制定

實施條例並釐清灰色地帶，進一步完善新勞動合同法，避免勞資雙方對立的情況惡化。 

 

過去兩個多月，勞資雙方時有出現對立局面。正因為新勞動合同法有不少含糊之處，結果出現

了一批律師，他們大力鼓吹員工向企業提出訴訟，企圖當工人勝訴時收取大額佣金。同時，大部分

民工沒有足夠的法律知識，不會主動與聯絡律師，於是有律師主動接觸民工，並主動向民工支付每

小時數十元的面談費(舉例，在東莞有律師行支付每小時 50 元的面談費)，主動從新勞動合同法的灰

色地帶中，找僱主的「錯處」。如此種種，都因為新勞動合同法實施細則未盡完善，灰色地帶多令

人有機可乘，因而衍生的訴訟恐怕會浪費社會的資源。 

 

 

二、 澄清新條例沒有追溯權 

 

政府應澄清新條例沒有追溯權，避免出現骨牌效應，令情況更加混亂。新勞動合同法實施後，

企業不但出現恐慌，更有不少企業以不正常手法解決問題，令官司纏身。這些不正常的手法包括，

與員工解約後再重新訂立合同、企圖成立另一間有限公司與員工簽訂新合同，籍以避免承擔新勞動

合同法的責任、還包括企業提前宣佈「停產」要求工人放大假，但兩個月後又「重新開張」並與工

人簽訂新合同等等。我認為，政府如能及早澄清新條例不存在追溯權，風波便會很快平息。 

 

 

三、 加強地方政府協助及輔導角色 

 

近月，地方出現工人罷工及勞資糾紛。為免情況持續惡化，我建議地方政府應介入調停，對勞

資雙方進行輔導。西方國家工會非常流行，利用工會加強勞資雙方的溝通和瞭解，經驗豐富。目

前，我國利用工會解決勞資問題還處於發展階段，不是一般人能容易理解。故地方政府應在現階段

加大調停及輔導的力度，協助建立勞資雙方互信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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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廣泛推廣教育 

 

新勞動合同法涉及勞方和資方的利益，條文複雜難明，不少企業和工人對新合同法完全不瞭

解。因此，政府有責任積極進行教育推廣，尤其要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向工人解釋，讓新的合同法得

到社會的支持和認同。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能顧及工人的利益及改善他們的待遇，無疑令人欣喜。期望未來

可以更科學化地、務實地做好新勞動合同法的實施條例，貫徹在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理領導下的

宗旨和精神。日後勞資雙方同心，為我國的繁榮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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